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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 ”

各相关业务科室、区卫生健康综合执法大队:

为全面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现将《济宁市兖州

区卫生健康局 2023 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清单（第一

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济宁市兖州区卫生健康局 2023 年度“双随机、一公

开”抽查事项清单

2023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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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

序

号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牵头科室

抽查比例

及频次

检查

部门

及实

施层

次

检查依据

1 美容美发场

所卫生

1.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况

2.建立卫生管理档案情况

3.从业人员健康体检情况

4.设置禁止吸烟警语标志情况

5.对空气、水质、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生检测情

况

6.公示卫生许可证、卫生信誉度等级和卫生检测信

息情况

7.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情况

8.实施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情况

10.生活美容场所违法开展医疗美容情况

11.公共场所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如抽中集中空调检查任务，检查项增加

1.建立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档案

2.建立预防空气传播性疾病应急预案情况

3.开展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卫生学评价

情况

4.开展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情况

5.新风口、开放式冷却塔依标准设置情况 ##
1.美容美发工具细菌总数、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

球菌

检查对象名录

库美容美发场

所

一般检查

事项

卫生健康

综合执法

大队卫生

监督二科

抽 检 辖 区

内 总 数 的

8%。一年一

次。

济 宁

市 兖

州 区

卫 生

健 康

局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第三

条、第五条、第

六条、第七条、

第十四条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第八条、第

十条、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第十

八条、第十九条、

第二十二条、第

三十五条、第三

十六条、第三十

八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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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牵头科室

抽查比例

及频次

检查

部门

及实

施层

次

检查依据

2.棉织品外观、细菌总数、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

球菌、pH
如抽中集中空调检测任务，检测项增加

1.风管内表面积尘量、细菌总数、真菌总数

2.冷却水中嗜肺军团菌

2 沐浴场所卫

生

1.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况

2.建立卫生管理档案情况

3.从业人员健康体检情况

4.设置禁止吸烟警语标志情况

5.对空气、水质、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生检测情

况

6.公示卫生许可证、卫生信誉度等级和卫生检测信

息情况

7.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情况

8.实施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情况

11.公共场所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如抽中集中空调检查任务，检查项增加

1.建立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档案

2.建立预防空气传播性疾病应急预案情况

3.开展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卫生学评价

情况

4.开展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情况

5.新风口、开放式冷却塔依标准设置情况

检查对象名录

库沐浴场所

一般检查

事项

卫生健康

综合执法

大队卫生

监督二科

抽 检 辖 区

内 总 数 的

16%。一年

一次。

济 宁

市 兖

州 区

卫 生

健 康

局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第三

条、第五条、第

六条、第七条、

第十四条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第八条、第

十条、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第十

八条、第十九条、

第二十二条、第

三十五条、第三

十六条、第三十

八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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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牵头科室

抽查比例

及频次

检查

部门

及实

施层

次

检查依据

如抽中顾客用品检测项目增加

1.棉织品外观、细菌总数、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

球菌、pH
2.沐浴用水嗜肺军团菌、池水浊度

如抽中集中空调检测任务，检测项增加

1.风管内表面积尘量、细菌总数、真菌总数

2.冷却水中嗜肺军团菌

3 游泳场所卫

生

1.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况

2.建立卫生管理档案情况

3.从业人员健康体检情况

4.设置禁止吸烟警语标志情况

5.对空气、水质、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生检测情

况

6.公示卫生许可证、卫生信誉度等级和卫生检测信

息情况

7.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情况

8.实施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情况

11.公共场所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如抽中集中空调检查任务，检查项增加

1.建立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档案

2.建立预防空气传播性疾病应急预案情况

3.开展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卫生学评价

情况

检查对象名录

库游泳场所

一般检查

事项

卫生健康

综合执法

大队卫生

监督二科

辖 区 内 全

部 人 工 游

泳场所（包

括 学 校 内

游泳场所）

一年一次。

济 宁

市 兖

州 区

卫 生

健 康

局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第三

条、第五条、第

六条、第七条、

第十四条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第八条、第

十条、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第十

八条、第十九条、

第二十二条、第

三十五条、第三

十六条、第三十

八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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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牵头科室

抽查比例

及频次

检查

部门

及实

施层

次

检查依据

4.开展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情况

5.新风口、开放式冷却塔依标准设置情况

如抽中游泳池水检测任务增加

1.泳池水浑浊度、pH、游离性余氯、尿素、菌落总

数、大肠菌群

2.浸脚池水游离性余氯

如抽中集中空调检测任务，检测

1.风管内表面积尘量、细菌总数、真菌总数

2.冷却水中嗜肺军团菌

4 住宿场所卫

生

1. 1.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况

2.建立卫生管理档案情况

3.从业人员健康体检情况

4.设置禁止吸烟警语标志情况

5.对空气、水质、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生检测情

况

6.公示卫生许可证、卫生信誉度等级和卫生检测信

息情况

7.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情况

8.实施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情况

9.住宿场所按照《艾滋病防治条例》放置安全套或

者设置安全套发售设施情况

11.公共场所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如抽中集中空调检查任务，检查项增加

检查对象名录

库住宿场所

一般检查

事项

卫生健康

综合执法

大队卫生

监督二科

抽 检 辖 区

内 总 数 的

25%。一年

一次。

济 宁

市 兖

州 区

卫 生

健 康

局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第三

条、第五条、第

六条、第七条、

第十四条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第八条、第

十条、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第十

八条、第十九条、

第二十二条、第

三十五条、第三

十六条、第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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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牵头科室

抽查比例

及频次

检查

部门

及实

施层

次

检查依据

1.建立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档案

2.建立预防空气传播性疾病应急预案情况

3.开展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卫生学评价

情况

4.开展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情况

5.新风口、开放式冷却塔依标准设置情况

如抽中顾客用品检测项目增加

1.棉织品外观、细菌总数、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

球菌、pH
2.杯具外观、细菌总数、大肠菌群

如抽中集中空调，检测项增加

1.风管内表面积尘量、细菌总数、真菌总数

2.冷却水中嗜肺军团菌

八条等。

5

商场(含超市)
（有检测任

务，无集中空

调）

1.设置卫生管理部门或人员情况

2.建立卫生管理档案情况

3.从业人员健康体检情况

4.设置禁止吸烟警语标志情况

5.对空气、水质、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生检测情

况

6.公示卫生许可证、卫生信誉度等级和卫生检测信

息情况

7.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情况

检查对象名录

库其他公共场

所

一般检查

事项

卫生健康

综合执法

大队卫生

监督二科

辖区营业

面积

2000m2以

上商场（超

市）一年一

次

济 宁

市 兖

州 区

卫 生

健 康

局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第三

条、第五条、第

六条、第七条、

第十四条

《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第八条、第

十条、第十二条、



7

序

号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牵头科室

抽查比例

及频次

检查

部门

及实

施层

次

检查依据

8.实施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情况

11.公共场所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如抽中集中空调检查任务，检查项增加

1.建立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档案

2.建立预防空气传播性疾病应急预案情况

3.开展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卫生学评价

情况

4.开展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情况

5.新风口、开放式冷却塔依标准设置情况

如抽中空气检测项目增加

室内空气中 CO2、甲醛、苯、甲苯、二甲苯

如抽中集中空调检测任务，检测项增加

1.风管内表面积尘量、细菌总数、真菌总数

2.冷却水中嗜肺军团菌

只对 6 个月内进行过室内大面积装修的场所检

测甲醛、苯、甲苯、二甲苯项目

第十三条、第十

八条、第十九条、

第二十二条、第

三十五条、第三

十六条、第三十

八条等

6
生活饮用水

卫生（集中式

供水）

1、持有卫生许可证情况;
2、水源卫生防护情况;
3、供管水人员健康体检和培训情况;
4、涉水产品卫生许可批件情况;
5、水质消毒情况;
6、水质自检情况;
出厂水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

检查对象名录

库生活饮用水

供水场所

重点检查

事项

卫生健康

综合执法

大队卫生

监督一科

辖 区 城 市

城 区 和 县

城 的 全 部

水 厂 及 辖

区 农 村 全

部 设 计 日

供 水

兖 州

区 卫

生 健

康局

《中华人民共和

国传染病防治

法》、《城市供

水条例》、《生

活饮用水卫生监

督管理办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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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牵头科室

抽查比例

及频次

检查

部门

及实

施层

次

检查依据

和消毒剂余量 1000m3 以

上水厂。一

年一次。

7
生活饮用水

卫生（现制现

售水）

1、用水来源；

2、设备运行管理；

3、人员健康管理；

4、公示管理情况；

5、检测水质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

溶解性总固体、总硬度、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等

辖区内售水机

经营业户

重点检查

事项

卫生健康

综合执法

大队卫生

监督一科

随 机 抽 检

辖 区 内 售

水 机 每 年

至少两次，

城 乡 兼 顾

不少于 120
份

兖 州

区 卫

生 健

康局

《中华人民共和

国传染病防治

法》、《城市供

水条例》、《生

活饮用水卫生监

督管理办法》等。

8
学校卫生（中

小学校及高

校）

1.学校落实教学和生活环境卫生要求情况，包括教

室课桌椅配备、教室采光和照明、

教室人均面积、教室和宿舍通风设施、教学楼厕所

及洗手设施设置等情况。学校提供的学习用品达标

情况,包括教室灯具、考试试卷等情况。

2.学校落实传染病和常见病防控要求情况，包括专

人负责疫情报告、传染病防控“一案八制”、

晨检记录和因病缺勤病因追查与登记记录、复课证

明查验、新生入学接种证查验登记、

按规定实施学生健康体检等情况。学校新冠疫情常

态化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检查对象名录

库中小学校、高

校

重点检查

事项

卫生健康

综合执法

大队卫生

监督一科

抽 检 辖 区

内 学 校 总

数的 20%。
一年一次。

兖 州

区 卫

生 健

康局

《中华人民共和

国传染病防治

法》、《学校卫

生工作条例》等；



9

序

号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牵头科室

抽查比例

及频次

检查

部门

及实

施层

次

检查依据

3.学校落实饮用水卫生要求情况，包括使用自建设

施集中式供水的学校落实水源卫生防护、

配备使用水质消毒设施设备情况和使用二次供水

的学校防止蓄水池周围污染和按规定开展蓄水池

清洗消毒情况。

4.学校纳入卫生监督协管服务情况。##
1.教室采光、照明及教室人均面积。

2.学校自建设施集中式供水和二次供水水质色度、

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和消毒剂余量。

9 医疗卫生

1.医疗机构资质（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

备案情况、人员资格、诊疗活动、健康体检）管理

情况；

2.医疗卫生人员管理情况；

3.药品和医疗器械（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抗菌药

物、医疗器械）管理情况；

4.医疗技术（医疗美容、临床基因扩增、干细胞临

床研究、临床研究项目）管理情况；

5.医疗文书（处方、病历、医学证明文件）管理情

况；

6.临床用血（用血来源、管理组织和制度，血液储

存，应急用血采血）管理情况。

检查对象名录

库医疗机构

重点检查

事项

卫生健康

综合执法

大队卫生

监督四科

村 卫 生 室

辖 区 总 数

的 5%；诊

所 辖 区 总

数的 5%；

医院（含中

医院）辖区

总 数 的

12%；医疗

美 容 机 构

辖 区 总 数

的 50%。
一年一次。

济 宁

市 兖

州 区

卫 生

健 康

局

《《基本医疗卫

生与健康促进

法》；《医疗机

构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

国医师法》；《医

疗纠纷预防和处

理条例》；《医

疗机构临床用血

管理办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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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牵头科室

抽查比例

及频次

检查

部门

及实

施层

次

检查依据

10 传染病防治

1.预防接种管理情况。1.预防接种管理情况。

接种单位和人员资质情况；

接种疫苗公示情况；

接种前告知、询问受种者或监护人有关情况；

执行“三查七对”和“一验证”情况；疫苗的接收、

购进、储存、配送、供应、接种和处置记录情况。

2.传染病疫情报告情况。

建立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制度情况；

开展疫情报告管理自查情况；

传染病疫情登记、报告卡填写情况；

是否存在瞒报、缓报、谎报传染病疫情情况。

3.传染病疫情控制情况。

建立预检、分诊制度情况；

按规定为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提供诊疗情况；

消毒处理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场所、物品、污水和

医疗废物情况；

依法履行传染病监测职责情况；

发现传染病疫情时，采取传染病控制措施情况。

4.消毒隔离措施落实情况。

建立消毒管理组织、制度情况；

开展消毒与灭菌效果监测情况；

消毒隔离知识培训情况；

消毒产品进货检查验收情况；

医疗器械一人一用一消毒或灭菌情况。

检查对象名录

库医疗机构和

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

重点检查

事项

卫生健康

综合执法

大队卫生

监督四科

辖 区 内 的

基 层 医 疗

机构 5%；

辖区内 10%
的 一 级 医

院；辖区内

30%的二级

以上医院；

辖区内 40%
的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机

构。一年一

次

济 宁

市 兖

州 区

卫 生

健 康

局

《传染病防治

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疫苗管

理法》；《医疗

废物管理条例》；

《病原微生物实

验室生物安全管

理条例》；《消

毒管理办法》；

《医疗机构监督

管理条例》；《医

疗纠纷预防和处

理条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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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牵头科室

抽查比例

及频次

检查

部门

及实

施层

次

检查依据

二级以上医院以口腔科（诊疗中心）、血液透析和

消毒供应中心为检查重点，无相关科室的，可根据

情况自行选择重点科室。一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

以医院口腔科或口腔诊所为检查重点，医院如无口

腔科，可根据情况自行选择重点科室。

5.医疗废物管理。

医疗废物实行分类收集情况；

使用专用包装物及容器情况；

医疗废物暂时贮存设施建立情况；

医疗废物交接、运送、暂存及处置情况。

6.二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

二级实验室备案情况；

从事实验活动的人员培训、考核情况；

实验档案建立情况；

实验结束将菌（毒）种或样本销毁或者送交保藏机

构保藏情况。

11 消毒产品

抗（抑）菌制剂生产企业重点检查卫生许可是否在

有效期内，生产项目、类别、条件是否与卫生许可

证一致，查看生产过程记录、原料进出货记录、产

品批次检验记录等内容是否符合要求；检查抗（抑）

菌制剂卫生安全评价报告内容是否齐全合格并备

案；检查抗（抑）菌制剂产品名称、标签、说明书、

包装等是否规范，是否存在违法违规宣传疗效和标

检查对象名录

库消毒产品生

产单位

重点检查

事项

卫生健康

综合执法

大队卫生

监督一科

100% 抗

（抑）菌制

剂 生 产 企

业。同时生

产 第 一 类

和 第 二 类

消 毒 产 品

兖 州

区 卫

生 健

康局

《中华人民共和

国传染病防治

法》、《消毒管

理办法》、《消

毒产品卫生安全

评价规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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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牵头科室

抽查比例

及频次

检查

部门

及实

施层

次

检查依据

注禁用物质等情况。##每省抽取不少于 30 个抗

（抑）菌制剂膏、霜剂型，可参照《化妆品安全技

术规范》（2015 年版）进行检验，是否非法添加

禁用物质氯倍他索丙酸酯等，以本省份企业生产的

产品为主，重点在医药公司、零售药店、母婴店、

商场超市、婴幼儿洗浴及游泳场所、医院等经营使

用单位采样。同时检查产品名称、标签、说明书、

包装等是否规范，是否存在违法违规宣传疗效的情

况。

第二类消毒产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内容包括生产

条件、生产过程、原材料卫生质量以及消毒产品卫

生安全评价报告、标签（铭牌）和说明书等。其中

手消毒剂生产企业重点检查出厂检验报告和生产

记录；其他消毒剂和消毒器械（包括指示物）生产

企业重点检查生产设备、原材料卫生质量、出厂检

验报告和生产记录等。##除抗（抑）菌剂以外的第

二类消毒产品抽取不少于 25个产品进行检验，重

点抽检低温消毒剂（如产品总数不足 25个，则被

抽取到的生产企业的产品全部进行检验）

第三类消毒产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内容包括生产

条件、生产过程以及消毒产品标签和说明书等。其

中尿布等排泄物卫生用品、妇女经期卫生用品生产

企业重点检查原材料卫生质量、空气消毒设施、出

厂检验报告。##每省抽取不少于 10 个产品进行检

的 生 产 企

业 按 生 产

第 一 类 消

毒 产 品 的

生 产 企 业

抽取；30%
的除抗(抑)
菌 制 剂 以

外 的 第 二

类 消 毒 产

品 生 产 企

业；

25%的第三

类 消 毒 产

品 生 产 企

业。

一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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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牵头科室

抽查比例

及频次

检查

部门

及实

施层

次

检查依据

验，重点抽检成人排泄物卫生用品、妇女经期卫生

用品（如产品总数不足 10 个，则被抽取到的生产

企业的产品全部进行检验）。若“双随机”对象被

抽检到所属类别的消毒产品数量不足，则以该企业

其他类别消毒产品数量补足。

12 放射卫生

1.建设项目管理情况；

2.放射诊疗场所管理及其防护措施情况；

3.放射诊疗设备管理情况；

4.放射工作人员管理情况；

5.开展放射诊疗人员条件管理情况；

6.对患者、受检者及其他非放射工作人员的保护情

况；

7.放射事件预防处置情况；

8.职业病人管理情况；

9.档案管理与体系建设情况；

10.核医学诊疗管理情况；

11.放射性同位素管理情况；

12.放射治疗管理情况。

检查对象名录

库放射诊疗机

构(含中医医疗

机构)

重点检查

事项

卫生健康

综合执法

大队卫生

监督四科

辖 区 总 数

20%；一年

一次。

兖 州

区 卫

生 健

康局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病防治

法》、《放射性

同位素与射线装

置安全和防护条

例》、《医疗机

构管理条例》、

《放射诊疗管理

规定》等。

13 职业卫生

1.职业病诊断机构是否在批准的资质范围内开展

工作；

2.出具的报告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3.技术人员是否满足工作要求；

4.仪器设备场所是否满足工作要求；

检查对象名录

库职业卫生查

体机构

重点检查

事项

卫生健康

综合执法

大队卫生

监督三科

辖 区 总 数

30%；一年

一次。

兖 州

区 卫

生 健

康局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病防治

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基本医

疗卫生与健康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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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牵头科室

抽查比例

及频次

检查

部门

及实

施层

次

检查依据

5.质量控制、程序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6.档案管理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7.管理制度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8.劳动者保护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9.职业健康检查结果、职业禁忌、疑似职业病、职

业病的告知、通知、报告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进法》、《职业

健康检查管理办

法》等。


